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8〕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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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_陇川县章凤显云百货店      
地 址： 陇川县章凤镇三象北路21号    

联系电话： ***                     
住址：陇川县章凤镇三象北路21号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6月12日，从其在临沧市经营的威达百货发了180瓶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生产的清扬洗发露，规格为：750ml的60瓶，400ml的40瓶，200ml的80瓶，到其在陇川县章凤镇三象北路21号经营的陇川县章凤显云百货店进行销售，我局执法人员对其进行检查时，当事人未能提供该产品的相关进货单据及产品合格证明。我局于2018年7月1日，对当事人销售的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生产的清扬洗发露169瓶，采取了就地扣押封存的行政强制措施。2018年7月4日，我局对扣押封存涉案的清扬洗发露进行了抽样，并委托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其进行鉴定，2018年8月12日，我局收到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鉴定报告，报告证明，我局查扣送检的清扬洗发露为假冒产品。时至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11瓶清扬洗发露，规格为：750ml的4瓶，400ml的2瓶，200ml的5瓶，销售价格为：750ml的39元/瓶，400ml的29元/瓶，200ml的15元/瓶，销售金额合计：244元人民币。根据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鉴定报告，当事人销售的“清扬洗发露”是假冒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生产的“清扬洗发露”。                                                      

    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证据（一）：2018年7月1日，经见证人（被委托人）李龙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销售“清扬洗发露”未能提供进货单据及产品合格证明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8年7月1日，经见证人（被委托人）李龙签字确认，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实物照片一份2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销售“清扬洗发露”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被委托人李龙提供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由陇川县章凤显云百货店，经营者：章显云签名的《委托书》、章显云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3页，此证据证明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身份。                                                       

    证据（四）：被委托人李龙提供的陇川县章凤显云百货店《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五）：2018年7月5日、8月15日，执法人员对陇川县章凤显云百货店店长李龙（被委托人）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7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于2018年6月12日，从其在临沧市经营威达百货发了180瓶“清扬洗发露”（规格为：750ml的60瓶，400ml的40瓶，200ml的80瓶）到其经营的陇川县章凤显云百货店进行销售，时至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11瓶（销售价格分别为：：750ml的39元/瓶，400ml的29元/瓶，200ml的15元/瓶，销售了11瓶（具体为：750ml的4瓶，400ml的2瓶，200ml的5瓶），合计销售价格为：244元人民币的事实陈述。                                               

    证据（六）：联合利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鉴定报告》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了陇川县章凤显云百货店销售假冒“清扬洗发露”的事实证据。                                       

    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见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条例》第六条：下列行为均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第（四）项：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以假充真，销售伪劣商品行为。                                                                                                    

    2018年8月24日，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2018〕4-05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举行听证的要求，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                                                         

    依据《云南省查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有本条例第六条第（一）至第（五）项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生产、销售，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全部商品可先行登记保存，消除商品和装潢上的商标标识、标志，没收掺杂、掺假、以假充真的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1：没收以假充真的“清扬洗发露”169瓶（规格有：750ml的56瓶，400ml的38瓶，200ml的75瓶）；                                                    

    2：罚款2000.00元人民币（贰仟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户名：陇川县财政局，账号：    5600005644416012，地址：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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